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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师院党发〔2015〕46号

关于印发广西师范学院督查工作
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广西师范学院督查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已经学校党委常委会、院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广西师范学院督查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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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西师范学院委员会
广  西  师  范  学  院

2015年10月28日

 中共广西师范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10月28日印发　
附件：
广西师范学院督查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督查工作，确保上级和学校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促进学校改革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4〕42号) 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督促检查工作的实施意见》（桂政办发〔2015〕12号）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督查工作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上级和学校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重要手段，是促进工作作风转变，提高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校内各单位必须高度重视督查工作，切实发挥督查工作的作用。
第三条  学校成立督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督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组长由分管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工作的校领导担任，成员单位由学校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纪检监察部门、组织部门、学生工作部门、工会部门、人事部门和审计部门等组成。
第四条  学校成立校务督查办公室（以下简称督查办），具体负责组织和实施校务督查工作。
第五条  校内各单位成立督查工作小组，负责本单位的督查工作，组长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并指定一名工作人员担任督查联络员。
 第六条  督查工作的主要内容：
　　(一)上级重大决策部署以及批示、交办事项的落实情况；
（二）学校党委、行政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
（三）学校党委会、校长办公会有关决定的落实情况；
（四）学校党政领导在重要会议上布置工作事项的落实情况；
（五）学校党政领导批示、交办事项的落实情况；
（六）其他应督查事项的落实情况。
第七条  督查工作的程序：
（一）立项交办。督查事项由学校督查工作领导小组确定。督查办按照一事一项的原则及时登记立项，明确承办单位、办结期限等，报经学校督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审定后，以《督查通知单》的形式交承办单位办理, 同时填写《督查事项登记表》，以备存查。
（二）检查督办。《督查通知单》发出后，督查办应及时了解督办事项的进展情况，发现、反映和协调解决办理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必要时可发出《督查催办通知单》。 
  （三）办结审理。督查事项办结后，承办单位要撰写办结报告，送督查办报校领导或转报上级交办单位审结。对不符合审结要求的事项，由督查办退回原承办单位重新办理。
  （四）立卷归档。督查事项办理完成后，承办单位按文书处理要求将有关督查工作文件资料立卷归档，定期移交督查办。
  第八条  承办单位的职责：
（一）承办单位必须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按照“交必办，办必果，果必报”的要求，认真办理所承办的督查工作事项。
（二）凡有明确办理时限要求的督查工作事项，承办单位应按期办结并写出书面报告交督查办；不能按时办结的，要及时向督查办说明原因。对未明确办理时限的，应视情况适时报告办理进展情况，事项办结时作书面报告。
（三）需要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办理的督查工作事项，由督查办明确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主办单位应主动与协办单位衔接、协商，协办单位应积极配合。办理结果由主办单位向督查办书面报告。
（四）承办单位既要完成学校交办督查工作事项，同时也要主动开展好本单位的督查工作，共同推进学校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第九条  督查结果运用。
定期或不定期对校务督查情况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对成绩突出、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和经验推广；对敷衍塞责、落实不力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还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领导的责任。督查结果作为对班子、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
第十条  本规定由学校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

广西师范学院督查通知单

桂师院督查〔20  〕  号
	督查事由
	
	督查
时间
	

	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承办
责任人
	

	督查
事项

	

	办结
期限

	

	办
理
情
况

	承办单位负责人：                 承办人：
                                    联系电话：

	督查办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  注：


附件2

广西师范学院督查催办通知单

              ：
 我办于    年    月    日发给你单位的《督查通知单》(桂师院督查[20  ]  号)，所交办事项完成时限为    年   月  日，现逾期未能按规定完成。请你单位尽快将督查事项予以落实，并于   年   月   日前将办理结果报送督查办公室。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广西师范学院校务督查办公室

                             年   月   日

附件3

广西师范学院督查退办通知单

              ：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报送的关于          的办结事项不符合审结要求，特退回你单位重新办理，完成时限为    年   月  日，请于   年   月   日前将办理结果及时报送督查办公室。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广西师范学院校务督查办公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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